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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证券代码：600584     编号：临 2014-010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4年度该关联方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费为1000万人民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关联方江苏新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潮集团”）、江阴芯智

联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智联投资”）共同出资设立江阴芯智联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智联科技”，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芯智联科技注册

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出资形式均为现金出资，其中长电科技出资 5,1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51%；新潮集团出资 3,9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9%；芯智联投资出

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新潮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新潮集团作为芯智联投资有限合伙人，持有芯智

联投资 89.5%的出资额。因此，本次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新潮集团 

公司名称：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成立日期：2000 年 9 月 7 日 

注册地址：江阴市滨江开发区澄江东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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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435 万元 

经营范围：光电子、自动化设备、激光器、应用产品、模具的研制、开发、

生产、销售；机械精加工；对电子、电器、机电等行业投资。（以上项目均不含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限制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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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范围：新型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测试技术的研发；集成电路先进封装

测试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四、交易的定价策略及定价依据 

此次共同投资事项经各出资方充分协商一致同意共同出资，投资资金来自于

各投资方的自有资金。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是为了加快公司 MIS 新型封装材料产业化发展步伐，尽快达

到规模经济并实现盈利。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有利于培育

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共同投资事项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通过，且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2、本次共同投资事项相关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且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 

3、长电科技独立董事对上述共同投资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出具《江苏长电科


